附件 5
江团发字〔2016〕9号

关于做好2016年江门市“展翅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团委、高校团委、市直属有关团组织、市青企联会员企业：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团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团省委关于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的具体部署，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积极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就业形势，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念，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团江门市委于今年继续开展 “展翅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为做好相关工作，现将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活动主题

职场展翅  梦想启航

二、工作目标

升级完善“展翅网”综合服务平台，丰富“展翅计划”活动内涵，探索建设常态化、全方位、广覆盖的青年学生社会实践模式。一是在此前成功实施大学生暑期实习计划的基础上，推广开展兼职实习、勤工俭学项目，计划全年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500强外企”四种类型用人单位中开发高质量的兼职、实习、实训、正式招聘等各类型岗位共2800个以上，其中暑期实（见）习岗位1800个，新建稳定的实（见）习基地15个以上，推动一大批学生通过职场训练，提升实战技能，丰富职业体验；二是深入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大学生信访志愿者、大学生助理村官等项目，为青年学生提供多元化的观察、体验和融入社会生活的实践锻炼机会，增进青年学生对社情、民情的了解，开阔视野，丰富人生阅历；三是扩展“展翅计划”覆盖范围，面向港澳台学生、海外留学生、外省就读学子提供实践机会，为我市吸引优秀青年才俊，推动地方发展。

三、岗位开发要求

2016年“展翅计划”继续采用“公益配岗”与“双向选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配岗，即一方面要求开发不少于任务指标数三分之一的公益岗位，这些岗位对学生的就读院校、专业、年级、学历、性别等不作过多的区分和要求；另一方面为增强“展翅计划”的实效性，提供更多实（见）习岗位，特别是对某些专业能力有特殊要求的岗位，也可以开发双向选择岗位，让用人单位与应征学生自由对接，确认人选后形成双方协议。为确保岗位质量，原则上每个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人数控制在5至50人之间。今年的实习、见习对象为江门籍和本地高校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
四、工作安排和步骤

（一）帐号设置、岗位开发及上传

各市（区）团委开设的管理帐号密码与去年保持一致，若密码丢失请联系团市委学少部进行重置。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动企事业单位参加“展翅计划”，在对接好用人单位后，进入后台为每个用人单位开设专属帐号，并推动用人单位委派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专人负责相关工作，将岗位信息上传至“展翅计划”官网系统。官方网址：http://www.zcplan.cn/
（二）岗位上线及审核要求

5月中旬至5月下旬，各市（区）团委通知、指导用人单位将岗位信息上传至“展翅计划”官网系统，必须明确提出具体岗位需求和福利待遇，包括具体岗位名称、专业需求、上岗时间、工作地点等，以便学生根据自身情况报名。双向选择岗位都必须列明申请截至时间。“展翅网”负责对岗位申请的学生、岗位申报的单位进行线下资料核实，确保信息真实、岗位有效、对接匹配，实现求职学生和用人单位有效对接，为规范化、常态化大学生实习就业建立起一套常设机制。

（三）暑期岗位对接操作流程

1. 学生注册

即日起，高校团委即可发动、组织和认证学生在“展翅网”的“展翅计划”版块进行实名注册，建立个人档案、简历。

2. 岗位申请

学生注册审核通过后，即可浏览搜索系统中提供的岗位信息，并通过投送简历和填报申请书来申请岗位。

3.双向选择

6月中旬至6月下旬，用人单位根据简历挑选应征学生，双方自由对接（一般不安排笔试面试，确有需要的由用人单位可以安排以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确定意向后双方在平台上签约，并报团市委和高校团委确认备案，形成四方协议。（签约后学生将无法再应聘系统提供的其他岗位）

4. 公益配岗

6月下旬，在所有双向选择完成后，系统将公布所有未对接岗位及用人单位给出的公益岗位，学生可以根据岗位需求选择岗位，系统进行随机配岗。

5. 上岗对接

7月上旬至7月中旬，学生到岗后，所在各市（区）团委应通知、监督用人单位通过网站平台报送学生到岗情况，若对接过程中遇到学生无故退岗，所属高校团委应对学生跟踪，同时对相应提供岗位的企业提供情况说明；签定四方协议后，网站平台将自动为上岗学生提供一份由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提供的人身意外险。

6．工作鉴定

8月中旬至8月下旬，学生上岗期间受用人单位、所在学校团组织共同管理。学生完成实习见习后，由双方共同作出实习见习鉴定，并登记载入学生个人档案。

7．岗后总结

8月下旬至9月上旬，学生完成实习见习工作后，各市（区）团委要根据工作开展情况，走访调研结果，召集用人单位和学生开展工作座谈会对工作进行系统总结。

（四）全年岗位开发及上岗要求

全年暑期以外的时间，各市（区）团委、高校团委应按岗位开发要求、任务数，结合当地实际，继续开发大学生实习见习岗位,完成2016年“展翅计划”任务分配表的岗位分配任务（附件1）。

（五）新建实（见）习基地

各市（区）团委、高校团委按文件要求搭建一批大学生实习见习基地。积极推动用人单位对接高校，建立一大批青年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基地，有条件的市（区）和高校要以“展翅计划”为契机，推动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全年常态化开展“展翅计划”工作。
五、活动原则

一是学生自愿参与原则。“展翅计划”鼓励动员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职业体验，所有参与学生均为自愿参与，不作为硬性要求的学习安排。原则上学生应自行负责食宿、交通等，实（见）习岗位一般安排在学生学校所在地或家庭所在地（江门市内）。实习单位要为学生提供便利和必要的条件，有条件的还可给予学生一定的误餐、交通补贴，同时，每个签约成功的暑期见习实习学生将获得一份由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提供的人身意外险。属于就业见习的按《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生实习与毕业生就业见习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二是以生为本原则。各单位应坚持以生为本原则，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发募集高质量的实（见）习岗位，精心制定实（见）习计划，合理安排与大学生知识能力相匹配的实（见）习工作内容，落实《条例》有关要求，不安排危险、低俗或简单重复的工作岗位和实（见）习内容。学生完成实（见）习工作后，各市区团委和学校团组织要召集学生开展总结会、经验分享会等。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明确职责。“展翅计划”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是新常态下促进青年创新创业的重要抓手，是一项大规模、直接性、常规化服务大学生就业创业需求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战略高度，高度重视“展翅计划”，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认真掌握“展翅计划”各项目的内在有机联系，要按照团市委的统一部署，立足本职，加强协作，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在政策、项目、经费等方面为项目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精选岗位，持续开展。今年“展翅计划”工作重点是为青年学子提供高品质的实习岗位，各相关单位要在集中精力提升岗位质量同时，常态化开展岗位开发工作。要充分总结过去的好经验和好做法，着力维系与原有优质单位的合作关系，全年开发高品质的新型实（见）习岗位，突显“展翅计划”暑期实践活动与日常实践活动相结合，紧密联系课堂理论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实现社会实践的最大效益，提升“展翅计划”全程育人、全员参与的精品效应。

（三）密切联系，确保成效。各市（区）团委、各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主动联系当地财政部门、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加强沟通，有效对接，共同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确保服务广大就业创业青年的实效。

（四）强化宣传，扩大影响。各市（区）团委、高校团委要协同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宣传活动阵地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深入青年聚集的高校、乡镇、街道等，结合实际对“展翅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营造良好氛围。

（五）请各市（区）团委按时间要求完成岗位开发任务数（附件1），填写2016年“展翅计划”岗位开发信息登记表（附件2），于5月30日、6月21日为时间截点，把表格报送至团市委学少部邮箱。
联系人：梁  爽   3273557
邮  箱：jmtwxsb@163.com

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

    2016年5月12日

